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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 

　　吾人知《莊子》生命的最高理境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

為一。然而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云：人生大弊在有為、造作、干擾、有執。由於人之

形軀官能有欲望之競求、情緒紛擾之困限，遂生有限的形欲習氣；同時心識知見所造

成的自我執迷、有為造作，致使人的內在價值失落、理想冺滅，人的內在價值失落

，生命找不到根底，便與物相刃相靡，芒然不知所以；因此《莊子》要求以虛靜心去

蔽、去障，並培養心齋、坐忘、以明之實踐工夫，以暢通物我証成圓境。

 

   如是，建構一『與天合德』之存在價值便為其重要工作。然，此內在之價值感究

為何意？是意指倫理道德嗎？亦或自有一套不同於儒家的倫理觀？莊書明明批判了禮

樂文明對性命之情的違失，因此其間之轉折及觀念之釐清，實有待本文進一步疏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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